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沅江一环卫工 22 年蜗居垃圾站过道

从 1994 年到现在，吴应南在背后的垃圾站过道上住了 22年。

吴应南（左）在沅江市这条繁华的琼湖路段扫了 6年，如今已经易
手给和他同龄的老王。

为沅江市环卫工作努力了 30 年，能证明他身份的只有这件穿破的
环卫衣。

对于现在的老吴来说，这堆不值钱的垃圾就是他的所有。

去年 6月生病被解聘后，断了经济来源，疾病缠身的老吴连基本的
药都买不起了。
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 /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 实习生 许旦
为了不被熟人笑话他是个“挑粪工”，身高只有 1.5 米

的吴应南，30 年前离开益阳市桃江县农村来到沅江市城

区。那时的沅江城区全是干厕，洗厕挑粪全靠人工。遇

到厕所堵塞，只能用手去刨。因此，来到沅江 30 年，吴

应南从没有和别人握过手，也没有跟别人一起吃过饭，

没有一个朋友。有一次，他去参加亲戚的宴席，没有人和

他同席，只好一个人端着碗在屋檐下吃。

“掏粪工”的身份，也让娶妻成了吴应南的奢望。“一

个女人跟我生活了一年，就忍受不住跑了。”吴应南有些

尴尬地说，如今已经 67 岁的他，依然孤苦一人。

“掏粪工”的身份，随着环卫条件的改善在十多年前

被终止。吴应南成了一名扫大街的环卫工人。他负责的

是沅江市繁华的琼湖路段，“每天凌晨 3 点起床扫街，中

午小憩一下，到下午 5 点下班，一年 365 天没有休息”。

吴应南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由于担心丢掉工作，他

工作很尽心，十多年来，没有因为卫生没有搞好被罚款过。

但对于独身的吴应南来说，苦难并没有离他而去。

吴应南回忆，2015 年 6 月 12 日下午下班后，由于脚长期

被粪水侵蚀，奇痒难忍，他在抓痒的时候抓破了脚踝处

的血管，导致大出血，差点要了他的命。

如今，一年过去，因为治病，吴应南欠了 3 万多元钱。

因为他没有朋友，这些钱都是吃低保的弟弟帮他借的。

让吴应南难过的是，“生病后，沅江市环卫中心以及

公司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。而且，第二天便停发了我的工

资，把我辞退了”。30 年前，他的月工资是 39 元，到辞

退时月工资涨到了 1150 元，最后一个月由于只上了 12 天

班，工资发了四百多元。 

失去工作，吴应南也就断掉了唯一的生活来源。如

果说作为一名“掏粪工”他曾经还有所避讳的话，现在的

吴应南却在急于证明自己的这个身份。让吴应南有些尴

尬的是，工作了 30 年，沅江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甚至不

认可他的临时工身份，只把他当做一名临时雇佣人员。这

让吴应南难以接受。  

7 月 14 日，如果不是这次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到来，

很少有人知道，在离沅江市繁华的琼湖公园几米远的垃

圾站过道上，还住着人。一名在这里倒了一年多垃圾的

女士听说吴应南一直住在这里时，先是有些惊讶，然后

骂了一句管事的人“一点人道主义都没有”。

事实上，从 1994 年开始，吴应南便一直住在这个四

处透风的垃圾站过道上。那时，垃圾站旁边还有一个臭

气冲天的公厕。旧公厕被拆后，新公厕的位置和他的住

处，也只有几步之遥。不过吴应南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

者，他还能够忍受，因为长期在厕所工作，他的鼻子早已

分不清香和臭了。

记者了解到，沅江市的卫生清扫工作近年来已经外包

给社会公司。“没有劳动合同，没有社保医保，这不只是

沅江市，甚至可以说是目前整个社会临时聘用环卫工人

的一个现状。”7 月 14 日下午，沅江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

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如是说。

沅江市环卫管理中心：目前社会临时聘用环卫工人无劳动合同，无社保医保

律师提醒>>

超过 1月不满1年
未签书面劳动合同，
劳动者可获双倍工资

湖南省首届优秀公益律师、湖南万和

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表示，依据《劳

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规定，用人单位自

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

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，应当向劳动者每

月支付二倍的工资。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

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

的，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

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。因此，

在本事件中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

劳动合同，应当给付双倍工资。

李健认为，即使没有书面合同，也不

能免除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，用人单位仍

然应当对劳动者履行包括补缴社保在内的

相应职责；并且因工致伤应当享受相应工

伤待遇。若用人单位拒不履行，劳动者有

权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予以举报投诉，也

可以直接提起劳动争议仲裁，维护自己合

法权益不受侵害。

相关链接 >>   

66 岁环卫工被辞退后，
获赔 5万余元

据《潇湘晨报》2013 年 5 月 27 日报道，

工作 25 年后，因年龄过大，长沙市芙蓉

区环卫工谢若凡被芙蓉区环卫局辞退。由

于工作期间环卫局未与他签订合同，也没

有缴纳社保，被辞退后的谢若凡没有生活

保障。2013年，66岁的谢若凡向法院起诉，

要求芙蓉区环卫局赔偿双倍工资、双倍经

济补偿金、加班费等共计 26 万余元。芙

蓉区法院一审判决赔偿 5 万余元。


